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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项目宗旨
　　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大力传承弘扬“四下基层”优良传统，深入开展“深学争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将学术研究与省委省政府关注的大事要事紧密结合起来，不断丰富拓展管用顶用好用的高水平社科供给，奋勇争先推进社科强省建设提质增效，着重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调研课题研究，努力推出一批有理论深度、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，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有力理论和智力支撑。
　　二、选题要求
　　1.申请人按照课题指南（见附件）进行申报，申报题目必须与课题指南一致。
　　2.阶段性成果应当围绕课题指南，选择一个研究角度、方法，聚焦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。
　　三、资助额度
　　6万元
　　四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　　（一）申请人条件
　　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遵守省社科基金项目各项管理规定。
　　2.熟悉我省省情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、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决策咨询研究经验，学风优良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并担负科研组织职责。
　　3.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处级以上（含）领导职务。
　　（二）申请单位条件
　　1.所在单位应具备科研管理职责和科研管理制度。
　　2.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。
　　3.以兼职人员身份从所兼职单位申报项目的，兼职单位须审核兼职人员正式聘用关系的真实性，承担项目管理职责并承诺信誉保证。
　　（三）申报要求
　　1.在研的省社科基金各类项目（申报截止日前,省社科联社科规划办已公布结项通知的，可以申请），不得申报；已获得“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”福建省社科基金专项预立项的项目申请人，不得申报。
　　2.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省社科基金各类项目，成果鉴定为不合格或被终止、撤项的项目负责人（自终止之日起三年内、撤项之日起五年内），不得申报。
　　3.项目申请人不能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其他项目的申请；项目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参与两个项目申请；在研项目的项目组成员最多申请或参与一个项目申报；在研项目的负责人最多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一个项目申报。
　　4.本批次立项公布前获得省社科基金各类项目立项的，不重复立项。
　　5.《申请书》和《论证活页》的填写不符合《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初审细则》有关规定的，一律不得进入通讯评审。
　　6.申请人必须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项目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在项目申请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查实后，取消申请人申报资格，已获准立项的给予撤项处理。
　　五、立项方式
　　1.预立项：项目立项实行预立项方式，经省社科联社科规划办组织同行专家评审后，确立为预立项项目。
　　2.正式立项：项目阶段性成果达到下列条件之一的再予以正式立项，正式立项后拨付项目研究经费。
　　（1）项目阶段性成果入选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成果要报》的。
　　（2）项目阶段性成果入选省委办公厅《领导参阅》的。
　　（3）项目阶段性成果入选省政府办公厅《政讯专报》的。
　　（4）项目阶段性成果入选省委政策研究室《政研专报》《调研文稿》的。
　　（5）项目阶段性成果入选省委改革办《福建改革财经情况》的。
　　（6）项目阶段性成果得到在职省部级（含）以上党委政府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的。
　　（7）项目阶段性成果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和《求是》杂志刊发的。
　　（8）项目阶段性成果在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、《福建日报》理论周刊、《海峡通讯》刊发（2000字以上）的。
　　项目阶段性成果（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理论文章）第一作者需为负责人，投稿时原则上注明省社科基金项目，正式刊发并提供阶段性成果原件。
　　3.撤销预立项：项目预立项后，如果项目阶段性成果达不到上述正式立项条件的，予以撤销预立项。
　　六、成果要求及项目完成期限
　　1.阶段性成果：阶段性成果的完成时限为2026年9月30日。
　　2.最终成果：研究报告，字数不少于2.5万字。
　　3.研究期限：研究期限为1年，以项目正式立项时间起算。
　　七、申报时间
　　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系统(以下简称：系统，网址：http://220.160.53.10:8010/)将于2026年4月10日9:00至2026年4月30日17:30开放,在此期间申请人可登录系统,实名注册申请，提交责任单位审核通过后，即可再登录系统，按规定要求填写申报信息，并从系统上自行下载《申请书》和《论证活页》，及时上网填写，逾期系统自动关闭，不再受理申报。
　　八、申报材料
　　1.纸质材料
　　（1）《申请书》1份。《申请书》须用计算机填写、统一用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，并加盖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和单位公章。
　　（2）《论证活页》3份。《论证活页》须用计算机填写、限用两张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。
　　（3）系统导出的申报项目一览表1份，并加盖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。
　　2.电子材料
　　（1）以项目申请人姓名命名的文件夹（内容包括：《申请书》《论证活页》），文件夹内容必须是word格式。
　　（2）电子材料要以申报单位命名压缩打包后发送至fjsskghb@163.com。
　　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4月30日前报省社科联社科规划办，联系人：杨子南，联系电话：0591-85025030，联系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柳兴路83号，邮政编码：350025。
　　 
　　附件：“研究阐释2026年省委省政府重点课题”福建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指南
　　 
　　 
　　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　　2026年3月27日     
　　

